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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空氣清淨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、

方法及檢查方式」(草案) 

主旨：公告「空氣清淨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、方法及

檢查方式」。 

依據：「能源管理法」第十四條第四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

ㄧ、適用範圍：本公告適用之空氣清淨機，指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(以下簡

稱 CNS)16098規定，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。但符合下

列條件者不適用本公告。 

(一)額定及實測潔淨空氣提供率(以下簡稱 CASR，cmm)低於 0.26或高於

12.80 

(二)空氣淨化原理僅為單純臭氧、紫外線或光觸媒。 

(三)具 USB連接埠本體輸入電壓為直流 5V且未附電源轉接器、僅使用汽

車電源供電且附有汽車點菸電源供應器、僅以三相電壓或單純乾電池

為電源供電者。 

二、測試方法：符合 CNS 16098之規定。 

三、空氣清淨機試驗及計算，應符合下列相關規定： 

(一) CASR應依 CNS16098相關規定試驗；實測 CASR值經四捨五入後計算

至小數點後第二位數，且應在產品標示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。 

(二) 操作功率(W)應依 CNS16098相關規定試驗；實測操作功率值經四捨

五入後計算至小數點後第一位數。 

(三) 空氣清淨機能源效率值依據 CNS16098規定完成試驗及計算；能源效

率實測值經四捨五入後計算至小數點後第三位數，其實測值不得低

於空氣清淨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(如附表一)，且應在產品標示值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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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九十五以上。 

(四) 空氣清淨機待機功率值依據 CNS16098規定完成試驗及計算；待機功

率實測值經四捨五入後計算至小數點後第二位數，其標示值及實測

值不得高於空氣清淨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(如附表一) ，且實測值應

在標示值以下。 

四、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標示： 

(ㄧ)標示尺寸最小尺寸為長 140mm、寬 100mm；標示樣示與規格如下圖。 

   

         

 

        

(二)標示事項應包括下列內容 

1、 產品名稱(空氣清淨機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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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產品型號。 

3、 CASR值(Dust) (cmm)。 

4、 能源效率 CASR/W (Dust) (cmm/W)。 

5、 待機電力(W)。 

6、 依據表二「空氣清淨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」所訂之能源效率等級。 

7、 所依據之空氣清淨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公告年度及文號。 

8、 登錄編號。 

9、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字。 

(三)標示張貼 

廠商製造或進口空氣清淨機時，應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黏貼於正面明

顯處或附於使用說明書；廠商陳列或銷售空氣清淨機時，應於正面明顯

處黏貼、懸掛或揭露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。 

(四)能源效率等級 

產品應依據能源效率 CASR/W (Dust)及待機電力兩項標示值區分能源效

率等級，並標註於能源效率標示上。 

(五)後市場檢查 

中央主管機關實施能源效率分級標示檢查時，得每年辦理抽測；抽測樣

品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，並由廠商於期限內送至指定檢驗試驗室測試，

抽測數量依製造或進口廠商前一年度銷售之空氣清淨機總數量，原則上

每達三千台抽測一台，總數量未達三千台者亦抽測一台；但其抽測比例

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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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、空氣清淨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

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

能源效率 CASR/W (Dust)  

(cmm/W) 

待機電力 

(W) 

0.057 
 1.00 W； 

若產品具備無線聯網功能：  2.00 W 

 

註：能源效率值之測試與計算，依據 CNS16098空氣清淨機之潔淨空氣提供率

(CASR，cmm)除以操作功率(W)，代表能源效率(cmm/W)，能源效率值，經四捨

五入後，計算至小數點後第三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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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、空氣清淨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 

能源效率等級 
能源效率 CASR/W (Dust) 

(cmm/W) 

待機電力 

(W) 

1級 0.169 以上 

 1.00 W； 

若產品具備無線聯

網功能：  2.00 W 

2級 0.141 以上，低於 0.169 

3級 0.113 以上，低於 0.141 

4級 0.085 以上，低於 0.113 

5級 0.057 以上，低於 0.085 

 


